
 

第一頁 共一頁 

裝

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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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 於○○系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31 日 

主旨：陳請同意○○○老師執行科技部多年期之第一年計畫剩餘

金額留用至第二年使用，敬請核示。 
 
說明： 
一、 ○○○老師執行科技部○○計畫（計畫編號：MOST 

107-xxx-x-xxx-xxx-MY2）計畫時間 107 年 8 月 1 日至 109
年 7 月 31 日，共 2 年。 

二、 本計畫之第一年核定業務費剩餘款為 50,000 元。 
三、 為使計畫後續可順利推動，故將剩餘費用留用至第二年之

相同核定項目使用，以利計畫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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